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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雙學三丑」即時監禁
上訴庭判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囚6至8個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甘瑜）黃之
鋒、羅冠聰和周永康衝擊政總前地一
案，經律政司提出刑期覆核後，上訴庭
昨日改判三人即時監禁6個月至8個
月，有反對派中人質疑律政司在涉案者
完成社會服務令後再上訴「加監」。律
政司昨晚發表聲明，指出律政司在去年
10月12日獲上訴庭許可提出覆核，但
由於被告於去年8月就其定罪提出上
訴，覆核申請當時暫不能進行。最終三
名被告於存檔書面陳詞限期前一日、即
今年4月19日決定撤回上訴，律政司的
覆核申請才能再作排期，並於本月9日
聆訊、昨日宣判。對於有人稱此案的檢
控有「政治目的」，甚至是「政治迫
害」，律政司批評，有關指控全無基
礎。

強調行使權利必須守法
律政司指出，香港特區政府一直尊重

言論、示威、集會等自由和權利，但行
使該等權利時亦必須尊重法律。律政司
又強調，香港特區的法院一直獨立、公
正和專業地處理案件，而根據香港的法
律制度，控方和被定罪者均可就刑期向
上級法院提出上訴。
至於今次案件，律政司在去年10月

12日已獲上訴法庭許可提出覆核，但由
於被告於去年8月就其定罪提出上訴，
覆核申請當時暫不能進行。律政司指
出，被告的上訴原排期於今年5月22日
聆訊，法庭並指示各被告須在今年4月
20日或之前存檔書面陳詞，但在限期前
一日，三名被告撤回其上訴。在被告撤
回其上訴後，律政司申請就刑期覆核申
請排期聆訊，並於本月9日聆訊、昨日
宣判，「上訴法庭的判案書釐清相關法
律原則和量刑準則，能為日後同類案件
提供指引。」

法院判案絕無政治動機
對於有人聲稱此案的檢控有「政治目

的」，甚至是「政治迫害」，律政司批
評，有關指控全無基礎，更漠視案件客
觀存在的證據，「律政司只是依據《檢
控守則》、適用法律和證據處理刑事案
件（包括本案）。再者，香港特區司法
獨立的情況不可能被質疑。從判案書的
理據可看出，法院純以法律角度處理本
案，不可能存在任何政治動機。」
律政司又提醒，大家可以留意是次判

案書第一百柒拾一段的解說，了解三名
被告並非因為行使公民自由權利而被定
罪，而是因為他們進行抗議時的行為觸
犯法律。

律
政
司
：
「
迫
害
」
指
控

全
無
基
礎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葛婷 ）前「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

學聯前常委羅冠聰及前秘書長周永康，3年前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經

審訊被裁定非法集結或煽惑他人非法集結罪成。其後，律政司不滿三人獲

輕判社會服務令或緩刑，提出刑期覆核。上訴庭昨日改判「雙學」三人刑

期分別為6個月至8個月，即時監禁。法官指出，社會近年瀰漫歪風，包

括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鼓勵他人犯法，公然蔑視法律，更不幸影

響部分年輕人，三人所犯罪行極之嚴重，法庭須判處阻嚇性刑罰。

上訴庭判決要點
■涉及大規模帶有暴力和煽動性的非法集結

■行使集會自由必須守法，任何暴力行為都要重罰

■公然蔑視法律，鼓勵他人尤其是年輕人犯法

■衝擊政總是表現這種社會歪風的極佳例子

■三人任意牴觸法律之餘，還自我感覺良好

■明知行動是違法，所作所為非一時興起

■拒絕認錯，心態傲慢

■沒有真誠悔意，改判即時監禁是恰當懲罰

資料來源：上訴庭判決書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葛婷

黃之鋒、羅冠聰及周永康三人昨
日被判入獄6個月至8個月。根據
現行法例，如被判監超過3個月，

5年內將無資格參加立法會及區議會選舉。換言之，
三人尤其是黃之鋒要在由宣誓風波引發的立法會補
選、後年區議會選舉及2020年立法會選舉中「停
賽」。
自羅冠聰被取消立法會議員資格後，由於擔心他

可能未能通過確認書一關，或不能藉補選捲土重
來，故10月就年滿參選年齡21歲的黃之鋒，有傳將
會代替羅參選。此外，黃之鋒過去一年也在港島南
區動作多多，有傳他有意參加後年區議會選舉。

黃之鋒上月也間接表達有意參選。他有份被控在
2014年違法「佔領」行動期間刑事藐視法庭，案件
上月開審時，他及前學聯副秘書長岑敖暉等人認
罪。代表他的資深大律師駱應淦求情時稱，他有
「崇高理想」，希望參選立法會，如因案件被判監
超過3個月，將摧毁他的願望。

結果，刑事藐視法庭案未宣判，他就因衝擊政總
東翼前地一案被判入獄半年。

刑期超3個月 禁選立會區會
根據《立法會條例》第三十九條，任何人被裁定

任何罪行，並就該罪行被判處為期超逾3個月、而又
不得選擇以罰款代替的監禁，不論是否獲得緩刑，
在被定罪的日期後5年內，喪失期間舉行的選舉中獲
提名為候選人的資格。而《區議會條例》第二十一
條亦有同樣規定。
換言之，三人尤其是有意參選的黃之鋒將未能參

加年底或明年舉行的立法會補選、後年區議會選舉
及2020年立法會選舉，「停賽期」要到2022年才
屆滿。

黃之鋒在判刑前接受網媒訪問時稱，若他和羅冠
聰都無法在補選中出選，對「香港眾志」打擊相當
大，但有信心會找到合適人物出選。

■香港文匯報記者 陳庭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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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人5年內
不得選議員

法律學者、「佔中三
丑」之一的戴耀廷提出所謂
「公民抗命」、「違法達

義」，煽動年輕人犯法。法官昨日亦在判詞中
指出，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風，有人以追
求其心目中的理想或自由行使法律賦予的權
利為藉口而肆意作出違法的行為，並以「一
些有識之士」為名，不點名批評戴耀廷等人
鼓吹「違法達義」的口號、鼓勵他人犯法。
判詞特別指出：「該等人士公然蔑視法律，
不但拒絕承認其違法行為有錯，更視之為光
榮及值得感到自豪的行為。該些傲慢和自以
為是的想法，不幸對部分年輕人造成影響，
導致他們在集會、遊行或示威行動時隨意作
出破壞公共秩序及公衆安寧的行為。」

社會陷入混亂 空談自由法治
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在判詞中強調，假以

自由行使權力為名，而實質是破壞公共秩序
及公衆安寧的行為，會導致社會陷入混亂狀
態，「對社會的進步和發展有嚴重的負面影
響，亦令其他人士無法行使其應有的權利和
自由。如該情況未能有效制止，則什麼自
由、法治都是空談。」

楊振權並指，黃之鋒等人的案件，就是
「表現上述歪風的極佳例子」，指出他們明
知集會要在晚上10時前結束，「但他們卻
預早商議及達成共識在集會完結後強行進入
政總前地，號稱要『重奪公民廣場』。」

此外，黃之鋒等人亦是明顯地希望借助參
與集會的年輕人，以人多勢眾之力量來達到
他們「重奪公民廣場」之目的，楊振權對此
批評道︰「三名答辯人呼籲或煽惑年輕學生
違法是極不負責任的行為，可能會導致該些
年輕學生抱撼終生。」

■香港文匯報記者 甘瑜

法官暗批戴耀廷煽違法歪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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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冠聰 周永康

囚7月

黃之鋒

囚6月囚8月

上訴庭裁定：黃之鋒（20歲）的非法集
會定罪刑罰，經律政司覆核後由原先

80小時社會服務令，改為判監6個月；羅冠
聰（24歲）煽惑他人參與非法集會罪，由
原先120小時社會服務令，改判入獄8個
月；周永康（26歲）的非法集會罪，由原
先判監3星期、緩刑1年，改判監禁7個
月。

楊官：「違法達義」歪風須剎住
案件源於2014年9月26日晚上非法「佔

領」行動前夕，示威者以暴力手段企圖衝入
政府總部。上訴庭副庭長楊振權昨在判案書
中開宗明義指出，三人任意牴觸法律之餘，
還自我感覺良好，法庭沒理由過於寬鬆處
理，事緣這種態度一旦蔓延，惡劣後果是顯
而易見。
楊官指出，香港社會近年瀰漫一股歪風，
有些人包括有識之士鼓吹「違法達義」的口
號，鼓勵他人犯法，公然蔑視法律，不但拒
絕認錯，更視之為光榮及自豪的行為，這些
傲慢和自以為是的想法，不幸影響部分年輕
人，衝擊政總是表現這種歪風的極佳例子。
楊官直指案件的犯罪情節明顯嚴重，當中
涉及大規模帶有暴力和煽動性的非法集結。
三人所作所為非一時興起，事前向參與人士
派發「被捕須知」，可看出明知行動是違
法，必然有很大風險，跟保安發生衝突亦必
然有暴力成分，所謂「和理非」根本站不住
腳，所謂完全不使用暴力的原則「重奪公民
廣場」，只是「空口講白話」，「口惠而實
不至」，自欺欺人的口號。

判具阻嚇力刑罰 護法治尊嚴
上訴庭強調三人所犯的罪行嚴重，衝擊導

致10名保安受傷，又強調如果今次判刑，
不足以阻嚇同類罪行，法庭日後可能要判處
更具阻嚇力的刑罰，以維護法治尊嚴。
上訴庭另一名法官潘兆初指，上級法院不

會輕易指下級法院判刑過輕，但今次原審裁
判官的確犯了原則性錯誤，上訴庭要加以干
預。原審官完全沒有考慮判刑要具阻嚇力，
考慮答辯人個人情況、犯案動機等因素時，
一面倒給予不相稱的比重。潘官又指，三人
只是對受傷保安員表示歉意，仍然堅持控罪
侵犯了他的人權，所謂的悔意只是流於表
面，法庭不應給予太高比重。
潘兆初指三人當時是該場行動帶頭人，對

其他在場學生有一定影響力，煽惑他們犯
法，例如羅冠聰以煽情口號，大叫「你封一
次，我們爆一次」，進一步挑動示威學生激
動情緒，置年輕人於可能受傷風險之下，是
極不負責任行為，需要加重罪責。

發出明確信息：任何暴力必嚴懲
副庭長楊振權在判案書特別提到，對「有

抱負」的年輕人判處即時監禁，絕非他樂於
看到的裁決，但法庭有責任向社會發出明確
信息，行使集會自由的同時必須守法，任何
暴力行為都要重罰，否則法律保障市民的權
利和自由亦蕩然無存。
判案書指各人明顯沒有真誠悔意，原審裁

決明顯過輕，即時監禁是恰當刑罰，可起到
足夠阻嚇力，以儆效尤。考慮到非法集會罪
最高可判監3年，分別以判監8個月至10個
月作為量刑起點，因各人已完成社會服務
令，酌情減刑。
黃之鋒、羅冠聰和周永康昨到高等法院聽

取上訴庭判決，三人進入法庭前已表明一旦
判監，將會上訴至終審法院。

上訴庭法官
彭偉昌

上訴庭法官
潘兆初

上訴庭副庭長
楊振權

■■20142014年年99月月2626日晚日晚，，在黃之鋒在黃之鋒、、羅冠羅冠
聰聰、、周永康等煽動下周永康等煽動下，，大批示威者以暴力大批示威者以暴力
手段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手段衝擊政府總部東翼前地。。 資料圖片資料圖片

■黃之鋒、羅冠聰、周永康昨日被上訴庭裁定即時監禁。

黃之鋒、羅冠聰數案纏身

黃之鋒
2017年7月
涉阻撓執達吏到旺
角 「 佔 領 」 區 清
場，被律政司控告
藐視法庭，黃之鋒
上月已在高等法院
認罪，判刑押後

2016年6月7日
在中聯辦外焚燒大型
白皮書道具時，涉嫌
阻撓上前滅火的警
員，被控阻差辦公，
案件表證成立，東區
法院裁判官最後以舉
證有疑點判黃之鋒罪
名不成立

羅冠聰
2017年7月14日
立法會宣誓時，刻意將「中華人
民共和國」中的「國」字提高聲
調，又在誓詞前後加入「暴政必
亡」、「民主自決」的內容，被
高等法院裁定宣誓無效，被撤銷
立法會議員資格，並須支付律政
司巨額訟費，以及「回水」退還
議員薪金

2016年6月7日
在中聯辦外焚燒大型白皮書道具
時，涉嫌阻撓上前滅火的警員，被
控阻差辦公，案件表證成立，東區
法院裁判官最後以舉證有疑點判羅
冠聰罪名不成立

整理：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